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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短期交流來臺之玉山學者，因新冠肺炎疫情暫時無法
來臺服務滿3個月者，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規

定略以，玉山學者一次核定3年，如屬短期交流教研人
員，聘期應至少3年，每年至少在學校服務3個月以上。

二、現因新冠肺炎疫情，致部分短期交流之玉山學者無法即時
來臺執行每年服務滿3個月之規定，因類此情況特殊且不
可歸責於學者本人，爰各校得於補助額度不變下，報部申
請展延並敘明計畫執行期限，並請依本部「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12點規定，於計
畫執行結束後2個月內檢附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表，報
部辦理結報事宜。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長庚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
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中原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東海大
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弘光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東吳大學、靜宜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元智大學、國立臺北大學、明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銘傳大
學、樹德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實踐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遠東科技大學、世新大學、大葉大
學、義守大學、中國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大
學、中山醫學大學、亞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庚科技大學、朝陽
科技大學、大同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南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2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學術服務組 1090002362



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體育
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屏東大學、中華大學、南
華大學、真理大學、慈濟大學、佛光大學、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馬偕醫學院、
臺北市立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輔英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
健行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
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中華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育達
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修平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慈濟科技大
學、亞東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學校財團法
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
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副本：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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